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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健康
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各单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中央驻津医院，部分部队、企事业单位医院，市预防医学会，市职业健康协会筹备组，各职业健康质量控制中心、各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技术中心建设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新时期职业健康工作，严格落实职业健康培训制度，切实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职业健康培训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各市、区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职业健康培训的重要性，严格督促落实职业健康培训主体责任，针对用人单位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者、各类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各类职业健康服务机构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职业健康知识全员培训，依法依规加强职业健康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学习，提高职业健康管理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增强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防治意识和能力，切实加强职业病防治，有效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
二、适用范围
我市辖区内用人单位各类人员（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劳动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人员、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医学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病诊断医师、尘肺病康复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
三、主要内容
市和区依据驻区企业数量，分别设立1~2家培训机构和培训基地，开展市和驻区单位的职业健康培训工作。市卫健委依据市质控中心、市工程防护中心分别设立专业性的培训机构和培训基地，组织全市性培训工作。为保障职业健康培训规范高质量开展，天津市职业健康培训工作坚持“五统一”原则，即“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模式、统一考核、统一证书”。要求在组织培训前，以各类工程防护中心为牵头单位，统一设立我市的培训大纲。其中，凡是国家已出台相关职业健康培训大纲的，按国家大纲执行；国家尚未出台培训大纲的，市卫生健康委将组织专家调研陆续出台相应的培训大纲,并依据大纲制定相关教材。根据培训大纲，培训性质分为必修、选修两类，其中必修部分由卫生健康委各培训机构（基地）统一组织培训。培训完成后，需参加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组织的线上考试。考试合格后，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发放电子证书（统一编码）。各级部门培训管理工作人员统一按照要求管理相关培训工作。市卫生健康委依托天津职业健康公众号建立统一的培训管理平台，组织全市的培训管理工作，各区按照职责依托平台做好辖区的培训管理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各区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对辖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指导，不断完善职业健康培训工作支撑机构，优化职业健康培训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培训工作质量。强化监管，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情况的监管执法。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开展职业健康培训的，依法进行处理；对未经培训就上岗作业的劳动者，一律先离岗，培训合格后再上岗。对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依法倒查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的落实情况，凡存在未经培训上岗的，严格依法处理。各区卫生健康委要加大对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劳动者较多的用人单位和中小微型企业职业健康培训的帮扶力度，指导和督促其做好劳动者，尤其是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的全员培训工作。
（二）各职业健康服务机构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对相关人员培训管理工作。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相关知识和综合业务能力素质，规范职业健康服务行为，提升职业健康服务质量专业技术行为。
（三）鼓励具备职业健康培训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接尘接害人数众多人员集中的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健康培训工作。鼓励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健康专家积极参与职业健康培训工作。从事职业健康培训的人员应当具备与培训相关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鼓励开展远程培训，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研发、使用信息化培训平台进行培训，针对不同人群制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高质量培训课程，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提供便利途径。
（四）继续教育工作由市卫生健康委统一制定办法组织实施，将纳入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的参考条件。

附件：1.用人单位三类人员培训要求
 2.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人员培训要求
          3.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要求
 4.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要求
 5.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要求
 6.尘肺病康复工作人员培训要求
 7.电子证书统一编码规则
 8.职业健康培训系统用户端使用方法
 9.职业健康培训系统管理端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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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用人单位三类人员培训要求
（一）用人单位是培训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落实责任人员，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案资料管理。职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记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训时间、培训签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片与视频材料等。用人单位应采取形式多样的培训，充分利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专题讲座、活动展板、知识手册、手机微信等方式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鼓励用人单位拓宽职业健康培训范围，将工作压力、肌肉骨骼疾病等职业危害的预防、与健康有关的传染病、慢性病的预防纳入培训。鼓励劳动者集中参加网络在线职业健康培训学习，可按规定纳入培训学时统计。
（二）用人单位将职业病危害作业整体外包或者使用劳务派遣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应当将其纳入本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对象统一管理，对其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培训和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职业健康教育和培训。用人单位接收在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培训，并提供必要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对实习期超过一年的实习学生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培训。。
（三）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用人单位要根据所属行业特点和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满足不同岗位劳动者的培训需求，确保用人单位主要责任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职业健康知识和管理能力，劳动者具备职业病防护意识，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熟悉相关职业健康知识和职业卫生权利义务，掌握岗位操作规程，能够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位可自行委托具有培训能力的机构承担或者参加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机构组织的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留存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电子证书或培训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相应材料一并归入培训档案。
（四）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在任职后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内容包括：我国职业健康形势、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病防治责任、所属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等必修内容及职业健康相关工作的选修内容。继续教育内容包括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以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解读、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等必修内容和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分析、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典型经验分析、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工作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等选修内容。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五）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1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内容包括：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所属行业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治措施，职业健康管理知识等必修内容和案例分析、职业健康相关工作等等选修内容。继续教育内容包括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以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解读、所属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等必修内容和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分析、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典型经验分析、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工作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等选修内容。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之后每年进行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六）劳动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规章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职业健康基础知识、劳动者职业卫生权利与义务、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健康损害与控制、职业病防护设施与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处置知识和技能、职业病防护用品佩戴实操等必修内容和职业健康相关工作的选修课程。在岗培训内容包括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所在岗位职业病防护设施的使用与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佩戴、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处置知识和技能等必修内容和工作相关疾病与传染病防控措施、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职业健康达人”基本标准与评选等选修内容。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8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在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4学时。用人单位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要突出对存在矽尘、石棉粉尘、高毒物品、噪声以及放射性危害等职业病危害严重岗位的劳动者进行专门的职业健康培训，其中，个体防护用品佩戴实操培训不得少于2学时。因变更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或者岗位调整导致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的，用人单位应当重新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培训。
（七）用人单位应严格落实职业健康培训职责，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培训形式可以采用线下培训、线上培训和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单位或者机构可以根据培训的内容、培训对象、培训环境等实际情况，在保证培训效果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培训形式。对实际操作类等不能通过线上进行的培训，若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此类培训无法按期进行，在向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后，可延期进行培训。

附件1-1：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大纲


附件1-1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大纲
一、主要负责人
（一）初次培训
	序号
	类别
	培训内容
	学时
	要求
	性质

	1
	形势与政策
	我国职业健康形势
	1
	了解
	必修

	2
	
	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
	2
	掌握
	

	3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病防治责任
	2
	掌握
	

	4
	职业健康
基础知识
	所属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
	1
	熟悉
	

	5
	职业健康
管理知识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
	1
	熟悉
	

	6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制定
	1
	熟悉
	

	7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1
	熟悉
	

	8
	案例分析
	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
	2
	了解
	选修

	9
	职业健康
相关工作
	健康企业建设
	2
	了解
	

	10
	
	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
	2
	了解
	

	11
	
	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
	1
	了解
	

	12
	
	工作场所职业健康促进
	1
	了解
	

	13
	
	工作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1
	了解
	

	14
	
	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职业健康达人”基本标准与评选
	1
	了解
	

	15
	
	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1
	了解
	

	
	学时要求
	16
	
	


（二）继续教育
	序号
	培训内容
	学时
	要求
	性质

	1
	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以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解读
	2
	掌握
	必修

	2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1
	熟悉
	

	3
	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分析
	2
	了解
	选修

	4
	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典型经验分析
	2
	了解
	

	5
	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
	2
	了解
	

	6
	工作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1
	了解
	

	7
	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1
	了解
	

	
	学时要求
	8
	
	


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一）初次培训
	序号
	类别
	培训内容
	学时
	要求
	性质

	1
	形势与政策
	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
	2
	掌握
	必修

	2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所属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
	1
	熟悉
	

	3
	职业
健康
管理
知识
	责任
体系
构建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
	0.5
	掌握
	

	4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制定
	0.5
	掌握
	

	5
	
	前期
预防
管理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1
	掌握
	

	6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1
	掌握
	

	7
	
	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
	职业病危害警示和告知
	0.5
	掌握
	

	8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1
	掌握
	

	9
	
	
	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与维护
	1
	掌握
	

	10
	
	
	职业病防护用品选用与管理
	0.5
	掌握
	

	11
	
	
	职业健康培训管理
	0.5
	掌握
	

	12
	
	
	职业健康档案管理
	0.5
	掌握
	

	13
	
	
	职业健康监护
	1
	掌握
	

	14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1
	掌握
	

	15
	
	
	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
	1
	熟悉
	

	16
	案例
分析
	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
	2
	了解
	选修

	17
	职业
健康
相关
工作
	健康企业建设
	2
	熟悉
	

	18
	
	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
	2
	熟悉
	

	19
	
	工作场所职业健康促进
	1
	熟悉
	

	20
	
	工作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1
	熟悉
	

	21
	
	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职业健康达人”基本标准与评选
	1
	了解
	

	22
	
	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1
	了解
	

	
	学时要求
	16
	
	


（二）继续教育
	序号
	培训内容
	学时
	要求
	性质

	1
	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以及主要职业卫生标准解读
	2
	掌握
	必修

	2
	所属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
	1
	熟悉
	

	3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
	1
	掌握
	

	4
	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分析
	2    
	熟悉
	选修

	5
	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典型经验分析
	2
	熟悉
	

	6
	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
	2
	熟悉
	

	7
	职业健康促进优秀经验分析
	1
	熟悉
	

	8
	工作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案例分析
	1
	熟悉
	

	9
	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1
	了解
	

	
	学时要求
	8
	
	


三、劳动者
（一）上岗前培训
	序号
	类 别
	培训内容
	学时
	要求
	性质

	1
	法律法规
	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
	1
	了解
	
必修

	2
	管理制度
	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
	掌握
	

	3
	职业病危害
防治基础知识
	职业健康基础知识、劳动者职业卫生权利与义务
	1
	熟悉
	

	4
	
	所在岗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健康损害与控制*
	1
	掌握
	

	5
	职业健康管理知识
	职业病防护设施与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
	1
	掌握
	

	6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处置知识和技能
	1
	掌握
	

	7
	
	职业病防护用品佩戴实操*
	2
	掌握
	选修

	8
	职业健康相关工作
	工作相关疾病与传染病防控措施
	1
	了解
	

	9
	
	常见职业病防治违法违规案例分析
	1
	了解
	

	10
	
	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职业健康达人”基本标准与评选
	2
	了解
	

	11
	
	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
	1
	了解
	

	
	学时要求
	8
	
	


注：标“*”为要针对劳动者实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开展培训课程。
（二）在岗培训
	序号
	培训内容
	学时
	要求
	性质

	1
	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1
	掌握
	必修

	2
	所在岗位职业病防护设施的使用与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佩戴
	1
	掌握
	

	3
	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处置知识和技能
	1
	掌握
	

	4
	工作相关疾病与传染病防控措施
	1
	了解
	选修

	5
	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职业健康达人”基本标准与评选
	1
	了解
	

	
	学时要求
	4
	
	


四、有关说明
（一）各省级卫生健康委可根据辖区内用人单位情况对培训大纲内容进行调整。
（二）大纲中的学时为最低要求，可根据工作实际增加。
（三）大纲中所列选修课程为推荐性课程，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实际进行增加或调整。
（四）大纲的学习要求中，“了解”内容只要求培训对象知悉；“熟悉”内容要求培训对象对培训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掌握”内容要求培训对象对培训内容有深入的理解，并能够熟练掌握，是培训的重点内容。
（五）大纲中所列合计学时数为本类人员培训所需的最少学时数，1学时为45分钟。


附件2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人员培训要求
（一）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要强化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人员的培训工作。应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接受专业培训，确保专业技术人员熟悉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并具备与其从事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相适应的专业能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可自行组织或者委托有条件的培训机构开展。应当将培训计划、培训记录（包括书面及影像资料）等归档备查。职业健康服务机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未按照要求参加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暂停其从事相关的工作；待完成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允许其继续从事相关工作。
（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上岗前培训不少于40学时，在岗期间每年再培训不少于16学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其他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卫生检测人员、职业卫生评价人员等），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40学时，在岗期间每年再培训不少于8学时；职业病防治机构的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上岗前培训不少于40学时，在岗期间每年再培训不少于8学时。对于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除需参加上述培训外，还需参加由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培训。
（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人员的培训内容包括：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职业病防治政策与产业政策；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基础知识（包括职业卫生，职业医学，职业流行病学，工业毒理学，职业生理、心理及工效学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包括检测基础知识，空气中有害物质采样，有害物质检测，粉尘检测，物理因素检测，通风设施及建筑物卫生学测量，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质量控制等），职业病危害评价（包括评价基础知识，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分析与评价，总体布局和工艺设备布局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评价，个体防护用品评价，应急救援设施评价，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评价，职业卫生管理评价，职业健康监护评价，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控制等），重点行业（包括化工、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职业病危害评价等。

附件2-1：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能力考核评估大纲


附件2-1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能力考核评估大纲
一、考核目的
为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考核评估工作，考核评估专业技术人员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提升综合业务能力素质，制定本能力考核评估大纲。
二、考核方式
依据考核评估大纲,从考试题库抽取试题,采取书面闭卷考试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考核评估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综合能力情况。
三、闭卷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综合题
单选题:40 分;
多选题:30 分:
判断题:10 分:
综合题:20 分
四、考试要求
职业卫生检测、评价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第一部分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内容,其中职业卫生检测人员考核第一节~第三节内容;职业卫生评价人员考核第一节 ~第五节内容(第三节“三、有害物质检测”除外)。
五、知识点要求
将知识点划定为“掌握”“熟悉”和“了解”三个层次:
【掌握】是指对知识点的内涵、意义、原理和方法等理解准确,能够解释、分析、判断,并灵活应用解决相关问题。
【熟悉】是指对知识点的主要原理和方法有较深理解,能够识别、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
【了解】是指对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和应用范围初步理解,能够识别,并解决简单问题
六、说明
本《大纲》涉及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等如有更新,按照最新版本执行。
七、考核内容
第一节 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
一、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
1.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职业病防治法律体系框架和内容。
2.掌握职业病防治工作方针、工作机制和管理原则。
3.掌握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职责和职业病前期顶防的规定。
4.掌握劳动过程中职业病防护与管理的规定。
5.熟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6.了解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的规定。
7.了解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冬检查的规定。
8.了解违反职业病防治相关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9.了解劳动合同中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要求。
10.了解其他法律中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定。
二、职业病防治相关行政法规
1.熟悉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的预防措施、劳动过程的防护、职业健康监护的规定。
2.了解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3.熟悉存在粉尘作业的用人单位在防尘措施、粉尘监测、职业健康监护方面的规定。
4.熟悉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基本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要求
动范围、孕产期待遇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三、职业病防治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1.熟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有关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的规定。
2.熟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技术评审准则》《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管理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实验室布局与管理规范》等有关机构资质条件、资质管理、执业规范和技术服务质量控制等要求。
3.熟悉《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奋管理办法》《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等部门规章中关于用人单位职责的规定。
4.掌握《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和《高毒物品目录》。
5.了解《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相关内容。
6.熟悉《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7.熟悉《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和《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中有关职业病防治的相关要求。
8.熟悉《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职业病防治的相关要求。
四、职业病防治政策与产业政策
1.了解我国职业病防治现状、问趣及防治政策。
2.熟悉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3.了解《“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有关职业健康发展要求。
4.了解《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有关要求和任务。
5.了解国家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以及推广先进职业健康技术装备的目录。
6.了解《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有关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内容。
7.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有关用人单位职业健康保护的职责。
第二节 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基础知识
一、职业卫生
1.掌握职业病防治的“三级预防”原则。
2.掌握防尘“八字方针”的内容。
3.掌握《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GBZ/T224)中常用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4.掌握职业病危害因素来源、分类、接触途径、理化特性及卫生学意义。
5.熟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方式与剂量-反应关系。
6.掌握职业卫生调查(含工作日写实)的内容、方法、程序及注意事项。
7.熟悉职业卫生工程防护设施及个体防护用品的种类、适用范围和选用原则。
8.熟悉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基本要求。
9.掌握《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类别、涵义及应用。
二、职业医学
1.掌握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工作相关疾病、职业健康监护等名词术语。
2.了解职业病的发病条件和特点。
3.了解尘肺病的发病机制、主要临床表现及诊断原则。
4.了解室息性、刺激性气体的种类及所致职业中毒的发病机制、主要临床表现、急救措施及诊治原则。
5.了解苯及苯系物、正已烷、二氯乙烷等常见有机溶剂所致职业中毒的发病机制、主要临床表现、急救措施及诊治原则。
6.了解铅、汞、锰、镯、铬、砷等金属和类金属中毒的发病机制、主要临床表现及诊治原则。
7.了解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病机制、主要临床表现及诊治原则。
8.了解职业性中暑的种类、发病机制、主要临床表现、急救措施及诊治原则。
9.了解其他职业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及诊治原则。
三、职业流行病学
1.了解职业人群、职业卫生调查、工时记录、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等职业流行病学相关名词术语。
2.了解职业流行病学调查的主要方法。
3.了解职业流行病学的特点及其在职业卫生领域的应用。
四、工业毒理学
1.了解高毒物质、毒效应、毒物代谢动力学、靶器官、剂量 -反应关系、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半数致死剂量、危险度、危险度评估等工业毒理学常用名词术语。
2.了解工业毒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3.了解工业毒理学在职业卫生领城的应用。
五、职业生理、心理及工效学
1.了解能全代谢率、劳动强度、劳动时间率、职业紧张等名词术语
2.了解职业生理、心理及工效学的内容。
3.了解职业生理、心理及工效学在职业卫生领域的应用
第三节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一、检测基础知识
1.掌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常用术语及定义。
2.熟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工作程序。
3.了解国家职业卫生检测标准体系和内容。
4.掌握《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
5.熟悉《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GBZ/T189）、《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GBZ/T192）、《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GBZ/T160、GBZ/T300）等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测定或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
6.了解生物监测指标和检测标准方法。
7.掌握有害物质在工作场所空气中的存在状态以及分布特征。
8.掌握最高容许浓度、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样品采集方法和结果计算。
9.掌握噪声分类方法及特征。
10.掌握电磁辐射的波长分布及特征。
二、空气中有害物质采样
1.掌握现场检测前期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以及各种采样方式(采样管、活性炭管、滤膜)采样前流量校准。（包括实操）
2.掌握采样对象、采样方式、采样时段、采样数量的确定原则。
3.熟悉现场样品采集的质量控制方法和要求。
4.掌握采样记录的主要内容和注意事项。
5.掌握采样设备的性能测试与期间核查。
6.熟悉各种收集器样品采集的方法、流量范围及应用注意事项。
7.掌握空气中总粉尘、呼吸性粉尘、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的采样方法(包括实操)。
8.掌握采样人员现场个体防护和仪器设备搬运过程的安全防护。
三、有害物质检测
1.掌握样品检测过程的质量控制方法。
2.熟悉各类空气样品的预处理方法和影响因素
3.熟悉常见化学有害因素检测标准方法的技术要求。
4.了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电感祸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离子色谱仪、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离子选择电极仪等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主要因素。
5.掌握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要点。
6.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离子色谱仪、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离子选择电极仪的基本原理、仪器设备结构及在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中的应用。
四、粉尘检测
1.掌握总粉尘、呼吸性粉尘、粉尘分散度、石棉纤维等样品采集和检测技术。（包括实操）
2.掌握总粉尘、呼吸性粉尘、粉尘分散度、石棉纤维等测定方法的基本原理、主要仪器设备、测定步骤、计算方法。
3.熟悉滤膜总粉尘、呼吸性粉尘测定的增量要求。
4.熟悉焦磷酸法测定游离二氧化硅的方法、原理、测定步骤及注意事项。
5.了解总粉尘、呼吸性粉尘、粉尘分散度、石棉纤维等测定时的注意事项。
五、物理因素检测
1.掌握嗓声（稳态噪声、非稳态噪声、脉冲噪声）、高温、超高频电磁场、高频电磁场、1Hz~100kHz 电场和磁场、微波辐射、紫外辐射、激光辐射、手传振动的基本概念、测量参数、仪器设备。
2.掌握噪声、高温、1Hz ~100kHz 电场和磁场、微波辐射、紫外辐射、手传振动的具体测量方法，包括现场调查、仪器准备、测点和测量位置选择、测量时间、测试步骤等。（包括实操）
3.熟悉超高频电磁场、商频电磁场、激光辐射的具体测量方法,包括现场调查、仪器准备、测点和测量位置选择、测量时间、测试步骤等。（包括实操）
4.掌握 WBGT 指数、电焊弧光有效辐照度、嗓声、1Hz ~100kHz 电场和磁场的计算方法。
六、通风设施及建筑物卫生学测量
1.掌握新风量测定方法及换气次数计算方法。
2.掌握通风罩口平均风速测定方法及风量的计算方法。（包括实操）
3.掌握管道内压力、风速的测定方法。（包括实操）
4.了解管道内含尘量、除尘器性能的测定方法。
5.熟悉微小气候检测指标、检测标准和方法。
6.掌握工作场所采光,照度的测量方法。
七、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质量控制
1.了解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及其要求。
2.了解职业卫生检测实验室资质认定对检测实验室的相应要求。
3.熟悉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内容和方法。
4.掌握职业卫生检测的通用技术要求。
5.熟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方法技术指标确认的方法和要求。
6.了解实验室外部质量控制的目的和作用。
第四节 职业病危害评价
一、评价基础知识
1.掌握职业病危害评价常用术语及定义。
2.熟悉国家职业病危害评价相关标准体系和内容。
3.熟悉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程序。
4.熟悉职业病危害评价的主要依据。
5.掌握职业病危害评价类型、范围和主要内容。
6.了解职业病危害评价应遵循的原则。
7.掌握职业卫生评价方案(含检测方案)的编制要求和主要内容。
8.熟悉常用评价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应用注意事项。
9.掌握工程分析的主要内容。
10.掌握选择类比工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1.熟悉检查表的编制与应用。
12.了解风险评估方法及在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中的应用。
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分析与评价
1.掌握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方法及筛选原则。
2.掌握特殊作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3.掌握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计算方法与限值应用。
4.掌握职业病危害程度的分析与评价。
5.熟悉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
三、总体布局和工艺设备布局评价
1.掌握《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规定的总体布局与厂房设计的要求。
2.熟悉《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12801）等标准中关于总体布局和工艺设备布局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
3.熟悉对涉及高温、噪声、振动、毒物等工作场所总体布局的特殊要求。
4.掌握风玫瑰图中相关符号的涵义以及读识风频玫瑰图的方法。
5.了解生产工艺评价的主要内容和原则。
四、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评价
1.掌握《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规定的工作场所基本卫生要求。
2.熟悉《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50087）、《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T194）《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GBZ/T223）等标准规范的主要内容、控制措施的技术要求。
3.掌握防尘、防毒、防噪声与振动、防暑、防寒、防非电离辐射等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内容。
4.掌握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应遵循的优先顺序。
5.熟悉工业通风系统的分类、组成、特点及适用范围。
6.熟悉气流组织形式和气流组织原则。
7.熟悉局部排风装置设置原则。
8.熟悉噪声、振动、商温、低温、非电离辐射控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原则。
五、个体防护用品评价
1.熟悉《人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18664）、《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GBZ/T195）、《护听器的选择指南》（GB/T23466）、《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CB/T29510）、《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AO1051）等防护标准规范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
2.掌握个体防护用品评价的主要内容。
3.掌握个体防护用品的选用规则及注意本项。
4.了解个体防护用品的使用期限和报废要求。
六、应急救援设施评价
1.掌握《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规定的应急救援设施要求。
2.熟悉《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T194）《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205）、《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GBZ/T223）等标准规范中有关应急救援的主要内容和控制措施技术要求。
3.熟悉应急救援设施评价的主要内容。
4.熟悉应急救援设施的分类和适用范围。
5.熟悉现场紧急处置设施和监测报警装置配备的具体要求。
6.掌握事故通风基本要求。
七、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评价
1.熟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等标准规范中有关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的主要内容与技术要求。
2.熟悉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评价的主要内容。
3.掌握车间卫生特征分级的划分原则。
4.熟悉工作场所微小气候的评价指标。
八、职业卫生管理评价
1.熟悉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中有关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的要求。
2.熟悉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3.熟悉职业卫生管理评价的主要内容。
4.熟悉用人单位应建立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种类。
5.掌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CBZ158）中对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设置要求。
6.了解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的主要内容。
九、职业健康监护评价
1.熟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等标准规范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
2.熟悉职业健康监护评价的主要内容。
3.熟悉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及类别。
4.熟悉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则。
5.熟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种类及相应的处置要求。
6.熟悉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主要内容及管理要求。
7.了解尘肺病和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十、职业病危害评价质量控制
1.熟悉职业病危害评价的质量控制要求。
2.熟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层次与内容。
3.熟悉合同评审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4.熟悉评价方案和评价报告的审核要点。
第五节 典型行业职业病危害评价
一、化工行业
1.熟悉《化工企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HG20571）、《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50493）等行业标准、规范。
2.了解原油加工、煤化工及烯烃、化学原料、化肥、农药、涂料、合成橡胶等制造业主要工艺流程、生产装置。
3.熟悉化工行业职业病危害特点。
4.熟悉化工行业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岗位及其防尘、防毒、防嗓声、防高温控制措施5.掌握一氧化碳、硫化氢、氮、氯气、苯、光气等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及有毒气体报警装置的设置要求。
6.了解一氧化碳、硫化氢、氨、氮气、苯、光气等急性中毒以及化学灼伤的应急救援措施。
7.了解石油化工、煤化工气体防护站的设置要求。
8.熟悉检维修、密闭空间等作业过程职业病危害及防控措施。
二、冶金行业
1.熟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职业卫生防护技术规范》（GBZ/T231）、《钢铁企业烧结球团防尘防毒技术规范》（WS/T769）、《焦化行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WS/T727）等行业标准规范。
2.了解炼铁、炼钢等黑色金属冶炼和铝冶炼、金冶炼等有色金属冶炼主要工艺流程、生立装置。
3.熟悉炼铁、炼钢等黑色金属冶炼和铝冶练、金冶炼等有色金属冶炼职业病危害特点。
4.熟悉冶金行业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岗位及其防尘、防毒、防噪声、防高温控制措施。
5.掌握一氧化碳、氟化氢等有毒气体报警装置的设置要求。
6.了解一氧化碳中毒、高温中暑的应急救援措施。
7.熟悉检维修、密闭空间等作业过程职业病危害及防控措施。
8.了解煤气防护站的设置要求。
三、矿山行业
1.熟悉《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安全规程》《煤矿井下粉尘综合防治技术规范》（AO1020）、《煤矿采掘工作面高压喷雾防尘技术规范》（AQ1021）、《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AQ1051）、《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系统》（AQ2013.1）、《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局部通风》（AO2013.2）《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系统检测》（A02013.3）、《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管理》（AO2013.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系统鉴定指标体系》（AO2013.5）等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
2.了解煤矿、非煤矿山开采和选矿的主要工艺流程、生产设备。
3.熟悉煤矿、非煤矿山开采和选矿的职业病危害特点。
4.熟悉掘进面、采煤面、放煤口、转载点、破碎、支护作业综合防尘技术。
5.熟悉有色金属矿浮选、氰选、堆浸、电解过程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以及防毒和应急措施。
6.熟悉爆破作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其工程防护、个体防护等防护措施。
7.掌握煤矿井上、井下作业场所测尘点的选择与布置要求。
8.了解井工矿山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氢急性中毒及主要应急救援措施。
9.了解井下通风设计基本要求及井巷中的允许风流速度。
四、建材行业
1.了解《水泥工厂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GB50577）、《水泥生产防尘技术规程》（GB/T16911）、《水泥生产企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WS/T733）、《石材加工工艺防尘技术规范》（WS708）、《耐火材料企业防尘规程》（GB12434）等行业标准规范。
2.了解水泥、石材加工、耐火材料、陶瓷等建材行业主要工艺流程、生产设备。
3.熟悉水泥、石材加工、耐火材料、陶瓷等建材行业职业病危害特点。
4.掌握水泥、石材加工、耐火材料、陶瓷等建材行业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岗位及其防尘、防毒、防噪声控制措施。
5.熟悉检维修、密闭空间等作业过程职业病危害及防控措施。


附件3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要求
（一）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人员的岗前培训时间不少于40学时，在岗期间每年再培训不少于8学时。
（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内容除包括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适用培训内容外，还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放射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范性文件，辐射防护基础知识（核辐射物理学与辐射剂量学基础、放射生物学与辐射损伤学基础、辐射防护基础），放射防护检测相关知识（放射防护检测基础知识、外照射防护检测、内照射监测、表面污染检测、个人剂量监测、氡及其子体测量、放射性活度测量、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基础知识、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分析、放射防护设施评价个体防护用品评价、总体布局和工艺设备布局分析与评价、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分析与评价、职业卫生管理评价、个人剂量监测评价、职业健康监护分析与评价、放射性危害评价质量控制），重点行业领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等。

附件3-1：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大纲

附件3-1         
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大纲
第1节 放射卫生相关法律法规
一、放射卫生相关法律
1.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放射卫生法律体系的框架和内容。
2.掌握职业病防治工作方针,工作机制和管理原则
3.掌握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职责和职业病前期预防的规定。
4.掌握劳动过程中放射防护与管理的规定。
5.熟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6.了解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的规定。
7.了解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的规定。
8.了解违反职业病防治相关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9.了解劳动合同中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要求。
10.了解放射性废物排放、处置、贮存等相关管理规定。
11.了解其他法律中有关放射防护的规定。
二、放射卫生相关行政法规
1.熟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放射卫生相关行政法规。
-2.掌握国家对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分类管理原则。
3.熟悉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场所警示标识、安全和防护设施设置要求。
4.了解辐射事故等级划分原则。
5.了解违反《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6.熟悉作业场所未成年工、童工特殊保护的规定。
7.熟悉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基本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孕产期待遇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三、放射卫生相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1.熟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有关技术服务、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的规定。
2.熟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技术评审准则》《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管理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实验室布局与管理规范》等有关机构资质条件、资质管理、执业规范和技术服务质量控制等要求。
3.熟悉《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用人单位职责的规定。
4.熟悉《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中关于放射工作人员从业条件与培训、个人剂量监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等管理的相关要求。
5.掌握《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6.熟悉《放射源分类办法》和《射线装置分类》。
7.了解《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相关要求,
8.熟悉《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9.了解《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等有关职业病防治的相关要求。
四、职业病防治政策与产业政策
1.了解我国放射性职业病防治现状、问题和防治政策。
2.了解《“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有关职业健康发展要求
3.了解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第二节 基础知识
一、核辐射物理学与辐射剂量学基础
1.掌握、和 放射性衰变特点和放射性衰变规律。
2.掌握光子带电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及其穿透能力。
3.掌握比释动能、吸收剂量、当量剂量、有效剂量、待积有效剂量、个人剂量当量等剂量学量。
4.掌握原子核的结构,掌握放射性核素的表示方法及放射性同位素的概念。
5.掌握常见放射性核素(物质)特性:如半衰期、射线能量,掌握放射性活度的计算方法。
6.熟悉中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原理。
7.掌握密封放射源屏蔽计算方法。
二、放射生物学与辐射损伤学基础
1.掌握随机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组织反应)的定义和特点。
2.熟悉传能线密度与相对生物效能。
3.熟悉影响辐射生物效应的有关因素。
4.熟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种类。
5.了解线性无阙模型。
6.了解辐射致癌剂量-效应关系。
7.了解辐射致癌病因人体判断的 PC/AS 计算。
8.了解生物剂量学指标及评价。
9.了解低水平辐射兴奋效应。
10.熟悉外照射急性放射病分型及其主要临床表现。
11.了解辐射损伤的早期分类与处理原则。
12.了解辐射致癌人群转移模型及危险估计。
13.了解常见辐射损的剂量阙值。
三、辐射防护基础
1.掌握辐射防护基本概念,常用名词术语定义。
2.掌握电离辐射基本特征,区分电离辐射与非电离辐射及天然电离辐射与人工电离辐射，典型人工辐射和天然辐射的年剂量。
3.掌握常用辐射里的单位、相互关系以及应用注意事项,常用辐射金的新旧单位换算常用国际制单位词头使用规范等知识。
4.掌握放射防护的目的,放射防护的三项基本原则的含义。
5.熟悉“AIARA"原则。
6.掌握外照射和内照射的定义、防护原则和方法。
7.掌握职业人员与公众的个人剂量限值。
8.熟悉职业照射的定义、监测。
9.掌握放射防护量、实用量区分与应用。
10.掌握、、中子射线防护适用的屏蔽材料和方法。
11.掌握工作场所分区及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分级的原则
第三节 放射防护检测
一、放射防护检测基础知识
1.掌握放射防护检测分类、常用术语及定义。
2.熟悉不同类型射线的检测仪器的性能要求、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包括实操)。
3.熟悉基本核辐射探测器的基本类型和原理。
4.掌握放射防护检测的工作流程(包括实操)。
5.掌握测量点、采样点的选择原则(包括实操)
6.掌握测量的数据处理。
7.解不确定度的定义。
8.熟悉现场检测前期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实操)。
9.熟悉检测方案的编辑，能够根据给定的现场情况制定检测方案。
10.了解检测报告编制审核签发的基本流程。
11.了解采样人员必要的个体防护。
二、外照射防护检测
1.掌握外照射测量的测量参数及其含义。
2.掌握涉及外照射工作场所射线、射线、中子和射线的放射防护检测方法。
3.熟悉《密封放射源及密封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I4）、射线行射仪和荧光分析仪卫生防护标准》（GBZ115）、《工业射线探伤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17）、《油(气)田非密封型放射源测井卫生防护标准》（GBZ118）、《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射线行李检系统卫生防护标准》（GBZ127）、《工业射线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32）、《射线和电子束辐照装置防护检测规范》（GBZ/T141）、《油(气)田测井用密封型放射源卫生防护标准》（GBZ142）《货物/车辆辐射检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射线工业CT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75）等外照射测量具体测量方法。
4.掌握不同场所外照射的剂量率限值。
三、内照射监测
1.掌握《职业性内照射人人监测规节》（GBZ129）内照射监测的主要方法。
2.掌握涉及内照射工作场所的内照射监测方法
3.了解内照射剂量的估算方法。
四、表面污染检测
1.掌握表面污染测量的测量参数及其含义。
2.掌握《表面污染测定第1部分；发射体()和发射体》（GB/T14056.1）中表面污染测量具体测量方法。
3.掌握表面污染检测结果计觉方法
4.掌握、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五、个人剂量监测
1.掌握个人剂量监测的基本概念、测量参数。
2.掌握个人剂量计的种类、选择和使用方法。
六、氡及其子体测量
1.掌握氡的基本特性，氡及其子体的衰变类型。
2.掌握氡浓度、平衡当量氡浓度、潜能浓度、平衡因子和工作水平月等五种氡浓度的定义及表示方法。
3.孰悉上述五种氡浓度表示量之间的换算关系。
4.了解常用的氡及子体测量装置。
5.了解主动式、被动式氡个人剂量计。
6.掌握工作场所氡及其子体的测量方法。
7.掌握工作场所氡及其子体的控制水平。
七、放射性活度测量
1.熟悉能谱检测的基本原理
2.熟悉能谱测量方法。
3.了解、放射性核素检测基本原理及检测方法
第四节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
一、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基础知识
1.掌握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常用术语及定义。
2.熟悉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的主要依据。
3.掌握屏蔽计算、检查表、类比等常用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方法。
4.掌握工程分析的主要内容。
5.了解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目的、意义及遵循的原则。
6.熟悉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的类型和特征。
7.熟悉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程序、内容和要求。
8.熟悉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范围的界定、评价单元的划分原则和方法。
9.熟悉评价方案的编制内容及要求。
10.掌握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的主要内容。
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1.掌握辐射源项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2.掌握五类放射源与三类射线装置分类、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分级。
3.了解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行业分布。
三、放射防护设施评价
1.掌握放射工作场所分区、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分级在放射防护设施评价中的应用。
2.掌握剂量限值、控制水平、年剂量管理目标值等含义和要求。
3.掌握岗位接触水平评价的涵义和内容。
4.掌握点源、线源、面源等辐射源项的放射防护屏蔽计算方法。
5.熟悉外照射、内照射及表面污染防护设施。
6.熟悉放射防护设施现场调查内容。
7.熟悉放射防护设施的评价。
8.了解相关标准中有关放射防护设施的基本要求。
9.了解放射防护设施相关标准规范。
四、个体防护用品评价
1.掌握个体防护用品评价的主要内容。
2.掌握个体防护用品的分类和适用范围。
3.掌握入体防护用品的选用规则及应注意事项。
4.熟悉个人剂量报警仪的佩戴要求
五、总体布局和工艺设备布局分析与评价
1.掌握总体布局和工些设备布局评价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2.熟悉相关标准中有关总体布局和工艺设备布局的一般要求。
3.了解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分析与评价。
4.了解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的评价方法。
六、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分析与评价
1.熟悉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分析与评价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2.熟悉相关标准中有关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的一般要求
3.了解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分析与评价的依据
4.了解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的评价方法
七、职业卫生管理评价
1.熟悉《职业病防治法》及行政法规中有关对用人单位放射卫生管理的一般要求2.熟悉放射卫生管理评价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3.熟悉用人单位应建立的放射卫生管理制度
4.熟悉《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等关于电离辐射势示标识的设置要求。
5.了解放射防护培训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6.了解放射卫生管理评价的依据。
八、个人剂量监测评价
1.掌握《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和《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9)中关于个人剂量监测的相关要求。
2.熟悉个人剂量监测档案的管理要求。
3.了解对过量受照人员的分析与评价。
九、职业健康监护分析与评价
1.掌握《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235）中关于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周期、主要内容和特殊检查项的有关内容。
2.掌握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评价的主要内容
3.熟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后续处置要求。
4.熟悉放射工作人员非适任性的分析与评价。
5.熟悉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主要内容。
6.了解确定职业健康监护的医学检查方法和检查指标的方法。
7.了解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8.了解职业健康检查年度计划的制定。
9.了解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健康影响。
十、放射性危害评价质量控制
1.熟悉职业病危害评价的质量控制要求。
2.熟悉合同评审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3.熟悉评价方案和评价报告的审核要点。
第五节 典型行业领城放射性职业病危害评价
一、核电站
1.熟悉《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GB6249）、《核电厂总平面及运输设计规范) （GB/T50294）、《核电厂职业照射监测规范》（GBZ232）《核电厂辐射制区出人口设计准则》（NB/T20136）、《压水堆核动力厂厂内辐射分区设计准则》（NB/T20185）、《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规范第 1 部分:核电厂》（GBZ/T220.1）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2.掌握核电站辐射防护评价中的剂量限值和年剂量管理目标值。
3.了解核电厂总体布局、工艺流程、生产设施及设备布局。
4.了解核电站正常运行期间和大修期间的辐射源项及其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特点。
5.熟悉核电站采取的主要辐射防护设施和辐射监测。
6.熟悉核电，接触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和关键控制岗位。
7.熟悉核电站工作人员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
8.了解核电厂可能发生事故种类和应急救援措施
二、放射性矿山
1.熟悉《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23727）、《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GB23726）、《核工业铀矿冶工程设计规范》（GB50521）、《铀矿冶辐射防护规定》（E993）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2.掌握放射性矿山评价工作人员剂量限值和导出控制浓度约束值。
3.了解放射性矿山的生产工艺、生产设施和生产布局。
4.熟悉放射性矿山的辐射源项来源与分布,及其主要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特点。
5.熟悉放射性矿山采取的辐射防护设施与辐射防护要求。
6.熟悉放射性矿山的辐射监测设施。
7.熟悉矿山各岗位接触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情况及关键控制岗位。
8.熟悉矿山各岗位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
9.熟悉氛及其了体放射防护评价方法。
10.了解钍矿及伴生放射性矿的辐射源项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
三、大型辐照装置
1.熟悉《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和使用规范》（GB17568）、《水池贮源型辐照装置设计安全准则》（GB17279）、《辐照装置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规范》（GB10252）、《射线和电子束辐照装置防护检测规范》（GBZ141）、《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规范第3部分：辐照加工装置、中高能加速器》（GBZ/T220.3）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2.掌握辐照装置评价的放射防护控制值。
3.熟悉辐照装置的组成、布局和工艺流程。
4.熟悉大型辐照装置辐射源项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特点。
5.掌握辐照装置辐射防护设施、安全联锁措施和辐射监测设施。
6.掌握辐照装置屏蔽验证计算方法。
7.熟悉大型辐照装置各岗位接触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情况和关键控制岗位。
8.了解辐照装置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
四、加速器
1.熟悉《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GB517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规范第3部分：辐照加工装置、中高能加速器》（GBZ/T220.3）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2.掌握加速器评价的放射防护控制值。
3.了解加速器的工作原理、工艺流程和设备布局。
4.熟悉加速器产生的辐射源项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特点。
5.掌握加速器的主要辐射防护设施、安全联锁措施和辐射监测
6.掌握加速器的屏蔽验证计算方法。
7.熟悉加速器接触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和关键控制岗位。
8.了解加速器各岗位个体防护用品配置。
9.了解加速器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
五、射线探伤
1.熟悉《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17）、《工业 X 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GBZ/T250）、《工业射线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32）、《射线工业 CT 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75）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2.掌握工业探伤评价的放射防护控制值。
3.了解射线探伤的分类、工作原理和工艺流程。
4.熟悉射线探伤中的辐射源项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特点。
5.掌握射线探伤采取的主要放射防护设施、安全联锁措施和辐射防护监测。
6. 掌握X 射线探伤的屏蔽计算方法。
7.熟悉射线探伤接触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和关键控制岗位。
8.掌握射线探伤各岗位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
9.了解射线探伤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
六、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
1.熟悉《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2.掌握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评价的放射防护控制值。
3.了解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工作原理、工艺流程和设备布局。
4.熟悉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辐射源项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特点。
5.掌握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采取的辐射防护设施、安全联锁措施和辐射监测。
6.掌握辐射屏蔽计算方法。
7.熟悉接触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和关键控制岗位。
8.熟悉各岗位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
9.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
七、核仪表
1.熟悉《密封放射源及密封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14）、《X 射线行射仪和荧光分析仪卫生防护标准》（GBZII5）《油(气)田非密封型放射源测井卫生防护标准》（GBZ118）《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油(气)田测用密封型放射源卫生防护标准》（GBZ142）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2.了解核仪表的分类。
3.掌握核仪表的放射防护控制值。
4.熟悉核仪表的辐射源项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
5.了解核仪表的工作原理和工艺流程。
6.掌握核仪表主要的放射防护设施和辐射检测。
7.熟悉接触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和关键控制岗位。
8.熟悉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
9.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


附件4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要求
（一）放射工作人员指在放射工作单位从事放射职业 活动中受到电离辐射照射的人员。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考核合格方可参加相应工作。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本单位的放射工作人员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建立并妥善保存培训档案。培训档案包括每次培训的课程名称、培训时间、考试或考核成绩等资料。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培训时间不少于24学时，考核合格方可参加相应的工作；放射工作人员两次培训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2 年，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12学时。医学院校学生进入放射工作有关的专业实习前，应接受放射防护基本知识的培训。
（二）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放射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及相关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辐射防护基础知识。其中，辐射防护基础知识包括：辐射防护基本概念；电离辐射基本特征，区分电离辐射与非电离辐射及天然电离辐射与人工电离辐射，典型人工辐射和天然辐射的年剂量；常用辐射量的单位、相互关系以及应用注意事项，常用辐射量的新旧单位换算，常用国际制单位词头使用规范等知识；放射防护的目的，放射防护的三项基本原则的含义；“ALARA”原则；外照射和内照射的定义、防护原则和方法；职业人员与公众的个人剂量限值；职业照射的定义、监测；放射防护量、实用量区分与应用；X、、、中子射线防护适用的屏蔽材料和方法；工作场所分区及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分级的原则；个人剂量监测的基本概念、测量参数，个人剂量计的种类、选择和使用方法。
（三）医疗卫生机构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内容，除包括本文第（十四）条内容外，还应当包括：原子核结构和放射性衰变；电离辐射的特点及其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天然与人工电离辐射源；放射生物学基础；放射性物质的吸收、代谢与促排；辐射测量与仪器设备；个人监测；场所防护监测；放射事故及其处理；放射损伤防治；放射性废物处置；表面放射性污染的去除；放射防护的目的和任务；放射防护原则；职业照射及其防护；医疗照射的质量保证与患者防护；外照射的防护措施；内照射的防护措施；安全操作技术；电离辐射医学应用新进展、放射防护新知识、新技术；个人剂量监测的基本概念、测量参数，个人剂量计的种类、选择和使用方法；医用X射线诊断、核医学、放射治疗、介入放射学。

附件4-1：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


附件4-1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
2  培训对象
2.1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放射工作人员,包括从事医用X射线诊断、介入放射学、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等工作的人员。
2.2从事与电离辐射医学应用工作的医疗、科研、教学单位中的相关专业人员、见(实)习人员及有关管理人员等。
3 培训目的与要求
3.1 培训目的
对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培训可达到如下目的：
a) 了解有关放射防护法规和标准的主要内容； 
b) 掌握放射防护基本原则和方法；
c) 掌握控制工作人员和患者、受检者以及公众所受照射剂量的原理和方法,以及有关放射防护设施与放射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
d) 了解可能发生的异常照射及其应急措施。
3.2 培训要求
3.2.1 上岗前的培训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参加相应的工作。培训时间不少于4d。
3.2.2 在岗期间的培训
各类医学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应定期接受再培训,两次培训的时间间隔不超过2a,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2d。
3.2.3 实习前的培训
医学院校学生进入与放射工作有关的专业实习前,应接受放射防护基本知识的培训。
4 培训内容
4.1 放射防护培训的内容和深度以及培训的频度和时间,应与放射防护培训对象的职责和责任相称，与其工作性质和条件相适应。可参照附录 A和附录B分别给出的培训内容提纲和培训课程举例加以选择。
4.2在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中应强调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医疗照射的正当性判断和最优化分析应列为放射防护培训的重要内容。
4.3接触医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应包括内照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处理知识。
4.4 X 射线诊断、介入放射学、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的质量保证，应列为相应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
4.5 放射防护培训内容应适时更新。
5 培训方式
5.1  放射防护培训应根据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及其工作性质采取相应方式,例如课堂教学、远程教学、现场实习和个人自学等。充分利用各种音像教材培训。
5.2  课堂教学和远程教学可以放射防护基础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较系统讲授共同性内容；也可以某方面专题为内容举办培训班。
5.3  现场实习以实际操作为主，侧重培养学员放射防护技能。
5.4  个人学习应由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并安排，选择合适教材，提出统一要求。
6 考核
6.1 放射防护基本知识应列为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业务考核的内容。
6.2 新参加医学放射工作的人员，应经过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放射防护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6.3 每两年应对在岗的医学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放射防护知识与技能的考核。
6.4  应将每次培训情况及考核结果记录在《放射工作人员证》中。
7 培训工作的实施
7.1从事电离辐射医学应用的医疗、科 研、教学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的放射防护培训负责,从组织上落实放射防护培训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并定期核查培训效果。
7.2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放射防护培训机构应负责督促并协助各有关单位做好放射防护培训工作,同时建立一支能够胜任放射防护培训的教学与考核任务的师资队伍。
7.3放射防护培训教学人员应熟知放射防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不仅要有较好的理论素质,而且要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7.4 对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应有档案记录。培训档案的记录内容应当包括每次培训的教学人员和课程名称、培训时间和地点、参加人员简况、考试或考核的内容和成绩等资料。 培训档案的保存时间依档案类别而定。

附录A  可供选择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提纲
附录B  各类医学应用的放射防护培训专题课程举例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可供选择的放射防护培训内容提纲
A.1 基础类:
a) 原子核结构和放射性衰变;
b) 电离辐射的特点及其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c) 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d) 天然与人工电离辐射源; 
e) 放射生物学基础;
f) 放射性物质的吸收、代谢与促排; 
g) 辐射测量与仪器设备;
h) 个人监测;
i) 场所防护监测;
j) 放射事故及其处理; 
k) 放射损伤防治; 
l) 放射性废物处置;
m) 表面放射性污染的去除。
A.2  法规标准类:
 a) 放射防护法规;
 b) 放射防护标准;
c) 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管理。
A.3  防护知识类:
a)  放射防护的目的和任务; 
b)  放射防护原则;
c)  职业照射及其防护;
d)  医疗照射的质量保证与患者防护; 
e)  外照射的防护措施;
f)  内照射的防护措施; 
g)  安全操作技术;
h)  电离辐射医学应用新进展、放射防护新知识、新技术。


附 录B
(资料性附录)
各类医学应用的放射防护培训专题课程举例
B.1  医用X射线诊断
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工作原理，X射线诊断技术的发展，X射线诊断设备的防护性能及其监测方法，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及有关防护管理法规，附加防护设备与辅助防护用品，工作人员的防护，受检者的防护，X射线诊断的质量保证，特殊类型X射线检查的防护，事故预防及处理。
B.2  医学
放射性药物，放射性核素发生器，放射性物质的开瓶与分装，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和保存，放射性废物处理，内照射防护，外照射防护，工作人员和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防护监测，内照射剂量估算，核医学和介入放射学的质量保证，介入放射学设备的工作原理、防护设备和防护用品、防护性能及其检测方法，附加防护设备与辅助防护用品，污染的预防和清除，事故预防及处理。有关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和管理法规。
B.3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源,放射治疗设备工作原理，放射治疗设备的防护性能及其监测方法，放射治疗的物理学和放射生物学基础，肿瘤放疗定位技术，肿瘤放射治疗剂量，放射治疗的质量保证，有关防护标准与防护管理法规，工作人员的防护，患者的防护，事故预防及处理。
B.4  介入放射学
介入放射学的质量保证及其设备的工作原理，防护设备和防护用品、防护性能及其检测方法，附加防护设备与辅助防护用品，工作人员和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防护监测，针对介入放射学中辐射剂量的过程优化，事故预防及处理。有关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和管理法规。


附件5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要求（附大纲）
（一）落实对职业病诊断医师、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的培训考核工作，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职业病危害的接触风险、健康损害表征等知识进行培训，使其具备相应类别的职业病与其他疾病鉴别诊断的能力，提升职业病诊断及职业健康检查综合业务能力。
（二）培训内容与要求。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定期接受与职业病诊断相关的天津市或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和业务培训。职业病诊断医师的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标准、职业病诊断能力以及典型职业病诊断案例分析等。其中，职业病诊断能力包括基础理论培训、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能力培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以及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培训7类（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2021年版》）。职业病诊断医师考核，两年为一个周期，每个考核周期至少参加一次天津市职业病诊断培训并考核合格；职业病诊断医师同时具有两类及以上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分别对两类及以上诊断类别进行培训和考核，每次培训不少于16个学时。市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对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的管理与考核工作。对职业病诊断医师考核周期内未参加职业病诊断培训考核，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暂停其从事职业病诊断活动六个月；暂停期满后应再次接受考核，考核合格者，允许其继续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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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
（2021年版）

一、依据
为规范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及有关标准，制定本大纲。
二、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的基本内容，适用于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培训。
职业病诊断医师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职业医学等领域的继续医学教育，可参照执行。
三、培训对象
拟从事或从事职业病诊断以及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工作的执业医师。
四、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使接受培训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掌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熟悉职业病危害的接触风险、健康损害表征，具备相应类别的职业病与其他疾病鉴别诊断的能力，了解相关知识和方法，提升职业病诊断及职业健康检查综合业务能力。
五、学时要求
完成本大纲规定的全部培训内容，培训学时应不少于16个学时。
各地可按照本行政区域有关职业病诊断医师类别的划分、《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关于职业病科诊疗科目的规定，确定具体的培训学时。
六、培训内容与要求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标准、职业病诊断能力以及典型职业病诊断案例分析等。相关知识的培训要求依次划分为“掌握”、“熟悉”和“了解”三个程度。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法律法规及标准培训
掌握《职业病防治法》以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熟悉《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了解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保障等方面的政策。
掌握《职业病诊断通则》《职业病诊断文书书写规范》《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熟悉《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了解职业病诊断标准体系。
掌握《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总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程序和要求》《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熟悉《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了解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体系。
（二）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
根据职业病诊断实际，将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分为基础理论培训、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能力培训、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能力培训、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以及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培训7类，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培训方式。
1.基础理论培训
掌握职业病的概念与分类，职业病的特点，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与报告制度。
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类型，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电离辐射）及其特点、分布、接触机会与接触途径、职业健康损害类型，急性职业损伤与应急处置。
熟悉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评估、职业接触限值在职业病诊断中的应用与局限，职业病病人的工伤保障。
了解职业病诊疗技术进展，全国和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工作形势、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2.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能力培训方式包括理论培训和读片能力培训，相关培训应达到以下要求：
掌握尘肺病的致病因素及其影响因素、基本病理改变、临床表现及主要并发症，尘肺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熟悉尘肺病的主要类型及不同类型的基本特征、尘肺病的病理诊断标准。
掌握尘肺病的X射线诊断标准，包括小阴影、大阴影、胸膜病变、肺门改变、肺纹理改变，以及小阴影形态、密集度和分布范围的识别与判定。
熟悉胸片质量与质量评定、胸片X射线检查的技术要求、尘肺病诊断标准中的代号意义和判定。
了解尘肺病诊断读片程序规范和发生读片差异的主要原因、减少差异的方法。
掌握尘肺病的鉴别诊断，熟悉尘肺病病人呼吸功能判定及血气分析。
熟悉生产性粉尘及其与胸部高千伏X射线摄影技术、数字化X射线摄影有关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了解新技术在尘肺病诊断分类中的应用、国际劳工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尘肺病诊断标准。
掌握尘肺病后前位X射线高千伏胸片、数字化X射线摄影影像特征等的判定要点。
3.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能力培训
了解工作场所常见化学有害因素的种类、来源、存在形式、接触机会、进入人体的途径、代谢与排出的规律，以及预防的知识。
了解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监测与生物监测在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中的意义。
掌握《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的诊断 总则》以及以下常见职业性化学中毒的诊断要点和鉴别诊断：
（1）金属或类金属中毒（如铅、汞、镉、锰、砷、铟及其无机化合物等）。
（2）有毒气体中毒（如氯气、氮氧化物、氨、光气、二氧化硫、氰化物、一氧化碳、硫化氢、氟化氢、磷化氢等）。
（3）有机溶剂及其他有机物的中毒（如苯及苯系物、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甲醇、甲醛、正己烷、三氯乙烯、汽油、二甲基甲酰胺、丙烯酰胺、环氧乙烷、二氯乙烷及腈类等）。
（4）农药中毒（如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等）。
熟悉以上常见职业性化学中毒的健康危害、靶器官、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原则、救治、康复以及预防。
通过典型职业中毒病案分析，提升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实践能力。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
本大纲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除《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所列职业性中暑、减压病、高原病、航空病、手臂振动病、激光所致眼(角膜、晶状体、视网膜)损伤和冻伤外，还包括噪声所致的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中的职业性噪声聋及职业性爆震聋。相关培训应达到以下要求：
了解物理因素的主要类型、特点、健康危害及其影响因素、所致职业病及其预防。
掌握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原则、鉴别诊断、处理原则、诊断分级以及急性健康损害的应急处置。
熟悉相关职业病诊断标准。
（1）职业性噪声聋和职业性爆震聋
了解噪声的定义、分类、常见的噪声作业及噪声的防护知识。
熟悉噪声的主要健康危害、职业接触限值、听觉适应及听觉疲劳。
掌握职业性噪声听力损伤、职业性噪声聋的听力学特征、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及单耳听阈加权值的计算。
掌握职业性噪声聋和职业性爆震聋的诊断步骤、诊断原则、鉴别诊断、诊断分级、处理原则。
（2）职业性中暑
了解高温作业的定义、高热天气作业与高温作业场所、常见容易发生中暑的作业、高温中暑的预防。
了解机体的热应激、热适应。
熟悉高温作业上岗前、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目标疾病、检查项目、职业禁忌证。
掌握中暑先兆与职业性中暑、中暑的典型临床表现，中暑的分型、诊断原则、鉴别诊断以及处理原则。
（3）职业性手臂振动病
了解手传振动的定义、常见的手传振动作业及其防护知识。
熟悉手传振动的健康危害、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典型临床表现以及特征性检查。
掌握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诊断原则、诊断与鉴别诊断、诊断分级、治疗及处理原则。
5.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能力培训
掌握放射性核素体内代谢分布规律、放射损伤机理、电离辐射的种类、放射源的类型，器官、组织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以及影响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的主要因素。
熟悉电离辐射对造血、消化、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等系统的影响，掌握电离辐射的随机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躯体效应与遗传效应以及近期效应与远期效应。
掌握13种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含放射性白内障、铀及其化合物中毒）的诊断原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
熟悉常见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要点和辐射致癌病因概率计算。
6.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的诊断能力培训
鉴于在职业病诊断实际工作中，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除职业性噪声聋及职业性爆震聋以外的其他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肿瘤及其他职业病的诊断主要是对疾病的归因认定，本大纲将以上类别职业病的知识点归类整合为“职业性皮肤病等其他职业病的诊断能力培训”。相关培训应达到以下要求：
熟悉包含的具体职业病。
了解职业流行病学在职业病诊断中的意义。
掌握《职业性皮肤病的诊断 总则》、每种职业病的诊断原则、诊断依据及处理原则，疾病和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间因果关系判定的原则。
7.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能力培训
在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的基础上，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还应进一步组织培训，并达到如下要求：
掌握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检查的概念和作用，以及职业健康检查的分类。
掌握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必检项目、检查周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掌握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及其他异常情况的判定及处理。
了解职业健康监护选检项目及其意义。
掌握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个体结论报告的主要内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用人单位在职业健康检查中的结果告知和信息报告义务，以及职业健康检查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管理要求。
对于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能力培训，还应了解放射工作人员的定义，熟悉不应（或不宜）从事放射工作的健康和其他有关条件，掌握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健康检查的重点，《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中的检查项目以及放射工作的适任性意见。
七、培训组织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和本大纲，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通过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可作为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职业病诊断资格证书的依据。


附件6
尘肺病康复工作人员培训要求
（一）加强对尘肺病康复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要熟悉掌握尘肺病康复站建设与管理及运行等规范，以及尘肺病康复、治疗、康复设备和技术的应用等，保证尘肺病康复医护人员在尘肺病治疗和康复方面的专业技能等综合素养的提高。
（二）康复治疗师、康复护师的培训内容包括：《基层医疗机构尘肺病康复站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天津市医疗机构尘肺病康复站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津卫职健[2020]558号）等规范；尘肺病康复评估（临床评估及运动风险评估、健康体适能评估、生活质量评估、营养评估、睡眠评估、呼吸运动模式评估、呼吸相关解剖结构评估、精神及心理评估），尘肺病康复治疗（缓解呼吸困难的技术、气道廓清技术、矫正胸椎后突等解剖结构、氧疗、生活指导、运动处方的制定、精神心理干预、作业治疗、营养干预以及呼吸康复宣教），尘肺病康复居家/社区呼吸康复治疗方案制定，中医辨证施治在尘肺病康复中的应用，以及呼吸康复相关设备或技术的使用（岩盐气溶胶治疗仪、心肺运动试验、6分钟步行试验、体外膈肌起搏器、肺功能训练仪等）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再次培训每年不得少于4学时。站点人员参加培训情况将纳入年度质控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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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职业病防治机构及尘肺病康复站（点）人才培训的需求，特制定本培训大纲。各地可参照此康复培训大纲，研究制定其他职业病康复培训大纲，并开展相关培训。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培训对象应在康复医学概论及基础理论、康复医学基本技能、呼吸康复理论、职业病诊断治疗、中医康复治疗、心理康复、营养康复等方面具备基本康复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提高为尘肺病患者提供康复服务能力。
（一）了解康复医学的发展史；尘肺病的分期、康复评估及治疗原则。
（二）呼吸康复的技术及训练方法；心理、中医、营养康复方法。
（三）熟悉康复医学概论及基础理论；康复科基本技能；康复治疗技术等。
（四）具备尘肺病康复服务工作能力，内容包括：康复评定方法、康复目标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定、并发症处理等，可独立对尘肺病患者开展康复服务。
（五）具备参与尘肺病住院患者康复会诊的能力，以及为复杂病情患者提供康复服务的基本能力。
（六）具备可持续开展尘肺病康复工作的能力。
二、培训方法
（一）培训场所：省级职业病诊疗治疗康复人才培训基地。
（二）培训时间：理论知识培训至少学习10天，临床实践培训至少5天。
（三）培训师资：培训轮转科室均应配备有专职医师，分别与所在科室1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组成带教组，共同完成培训对象的培训带教。
（四）实践技能培训科室及时间安排：
	序号
	科室
	时间（不少于以下天数）

	1
	康复科
	2

	2
	职业病（尘肺病）科
	2

	3
	营养科
	1

	总计
	5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一）理论知识培训
理论知识培训包括康复医学概论及基础理论、康复医学基本技能、呼吸康复理论、职业病治疗、中医康复治疗、心理康复、营养康复等。
1.康复科理论知识培训
（1）康复医学概论
熟悉：康复、康复医学的概念及内涵；康复医学的组成、工作方式和康复流程；残疾的概念及残疾分类；残疾的康复目标及治疗原则；康复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区别与联系；人体运动学及生物学基础理论；神经功能重塑及康复训练的理论基础。
了解：康复医学的发展史。
（2）康复基本知识
熟悉：康复科诊疗工作流程及临床思维；门诊、会诊及住院病历书写规范；运动功能（肌力、肌张力、关节活动度、平衡、步行、转移能力）评定方法；脑高级功能（言语功能、认知功能、心理功能）评定方法；心肺功能评定方法；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评定；掌握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与吞咽治疗、中医康复治疗等康复治疗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技术。
了解：x光片、CT片的解读。
（3）康复治疗技术
熟悉：运动疗法、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与吞咽治疗等康复治疗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技术、中医康复理论等。
运动疗法：熟悉运动疗法的基本概念；熟悉运动疗法的治疗作用及临床应用；熟悉常用的运动疗法及注意事项。
作业疗法：熟悉作业疗法的概念、评定、适应症、注意事项及操作程序。
言语与吞咽治疗:熟悉言语治疗的分型、适应证、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与注意事项，熟悉非言语交流的方式；熟悉吞咽障碍概念、类型、治疗方法及注意事项。
物理因子治疗：常用电疗法的操作、适应证、治疗作用、禁忌症及注意事项等。
中医康复治疗：熟悉中医经络学概念；掌握针灸，推拿疗法的概念、适应症、注意事项。
2.职业病（尘肺病）科理论培训：
（1）尘肺病治疗知识
掌握：尘肺病治疗的基础理论，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肺结核病、肺癌、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结节病、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肺泡微石症、组织胞浆菌病等）；尘肺病诊断专家共识，尘肺病药物治疗。高仟伏胸片（包括DR）X射线检查的技术要求、胸片质量与质量评定；小阴影、大阴影、胸膜病变、肺门改变、肺纹理改变、以及小阴影形态、密集度、分布范围，附加符号的判定及记录；尘肺病CT检查与诊断进展，包括职业性尘肺病的CT表现、尘肺的CT分类诊断、胸片和CT在尘肺诊断上的各自差异和限制）；血气分析检查及报告解读。
熟悉：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因素认定、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诊断讨论、诊断证明文书制作及报告。
（2）呼吸康复
掌握：尘肺病患者呼吸康复适宜技术；临床评估、康复评估、运动处方、有氧运动训练、吸气肌训练、雾化吸入治疗、氧气治疗、气道廓清技术、居家康复训练理论。
熟悉：呼吸康复发展史及现状；呼吸康复的定义；呼吸康复管理、呼吸康复指南；呼吸康复对象选择和评估；患者管理与教育；运动评估与训练；营养评估；心理评估；慢阻肺、肺动脉高压的呼吸康复；尘肺病手术治疗、无创呼吸机；掌握高流量吸氧、机械辅助排痰、膈肌起搏等技术。
（二）临床实践培训
1.康复科
（1）康复门诊
熟悉康复评估、诊断和康复治疗原则。熟悉不同阶段尘肺病康复目标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定、并发症处理，可独立对患者实施康复诊疗活动。掌握尘肺病的最新康复治疗进展。
（2）运动治疗室
熟悉尘肺病的康复评定、康复计划及目标的制定、熟练并会操作常用PT治疗技术及注意事项。
（3）传统康复治疗室
熟练并会操作尘肺病的针灸治疗、传统手法治疗、艾灸治疗、拔罐治疗等传统康复治疗技术及注意事项。
（4）物理、作业及言语治疗室
熟练并会操作常见电疗设备、常见疾病的作业治疗方法及言语吞咽治疗技术等。
2.职业病科
（1）临床治疗
掌握：尘肺病临床诊疗、诊断与鉴别诊断技术；尘肺病合并症诊疗技术。
（2）呼吸康复室
掌握：肺功能检查及报告解读；临床评估、康复评估、运动处方、有氧运动训练、吸气肌训练、雾化吸入治疗、氧气治疗、气道廓清等技术；居家康复训练适宜技术；心理评估及干预。
3.营养科
（1）熟悉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评价与干预；
（2）掌握尘肺病营养治疗的原则和尘肺病的膳食原则：能为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营养康复食谱，并监测营养康复的效果。
四、专业理论培训推荐书目
（一）《康复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二）《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三）《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四）《康复学心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五）《尘肺病康复站业务骨干培训教材》（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编写，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
五、项目基本指标与要求
（一）专业理论培训（至少10天）
1.康复医学概论及基础理论：1天；
2.康复医学基本技能：2天；
3.康复治疗技术：2天；
4.尘肺病诊疗理论：2.5天；
5.呼吸康复理论：2.5天。
（二）临床实践培训（至少5天）
1.参加尘肺病查房或门诊至少2次；
2.参加康复科查房至少1次，参与实施康复实践监护的患者至少5人次；完成康复科查房/康复监护记录至少1份；
3.完成患者康复教育至少3人次，其中完整康复方案的教育记录至少2份；
4.完成康复治疗方案评价、医嘱重整、个体化治疗康复监测至少2人次；
5.参加病例讨论会不少于2次，其中培训对象完成病例汇报及记录至少1次；
6.完成康复不良反应/事件分析与评价记录至少1次；
7.根据上述完成的记录内容，完成尘肺病康复实践汇总分析报告1份，对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进行总结汇报。
（三）考核
1.理论与案例考核不少于1次，试题数目至少50题，可设定入组评估考核和结业理论考核，评估培训对象知识储备的提高程度；
2.考核评估：结合培训出勤等表现，根据各培训科目的评估要点进行评估，其评估成绩在《医师培训登记手册》中记录。	


附件7
天津市职业健康培训证书编码规则
一、培训证书序列号编码结构
天津市职业健康培训证书序列号编码由18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主要包括4个部分：1.证书核发年份代码；2. 核发证书的市、区代码；3.培训类型代码；4.证书核发顺序编码。具体证书编码构成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说明
	证书核发年份代码
	核发证书的市、区代码
	培训
类型
	证书核发顺序编码


二、代码及释义（从左至右）
第1-4位：证书核发年份代码取核发年份的后两位数字。
第5-10位：核发证书的设区市代码各设区市代码如下图所示：
	序号
	设区市
	代码标识

	1
	和平区
	120101

	2
	河东区
	120102

	3
	河西区
	120103

	4
	南开区
	120104

	5
	河北区
	120105

	6
	红桥区
	120106

	7
	东丽区
	120110

	8
	西青区
	120111

	9
	津南区
	120112

	10
	北辰区
	120113

	11
	武清区
	120114

	12
	宝坻区
	120115

	13
	滨海新区
	120116

	14
	宁河区
	120117

	15
	静海区
	120118

	16
	蓟州区
	120119


第11-12位：培训类型代码，代码如下： 

	序号
	人员类别
	推荐赋码

	1
	用人单位
	主要负责人
	01

	2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02

	3
	
	劳动者
	03

	4
	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04

	5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人员
	
	05

	6
	放射工作人员
	
	06

	7
	职业病诊断医师
	职业病诊断医师
	07

	8
	
	职业病检查主检医师
	08

	9
	尘肺病康复工作人员
	
	09

	10
	职业病诊断鉴定专家
	
	10


第13-18位：证书核发顺序编码
证书核发顺序编码，每年度从000001-999999依次顺序取值。
备注：赋码不足位数时在前面加“0”补足位数。
附件8
职业健康培训系统用户端使用方法
一、关注“天津职业健康”公众号
方式1：打开微信，搜索“天津职业健康”公众号，点击“关注公众号”，如下图1所示。

[image: 1144678115]
图1
方式2：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天津职业健康”公众号。
[image: 6348564]
图2

二、注册和登录
进入天津职业健康公众号后，点击右下角“职健管理”中的“职健培训考核”，如下图3所示。
[image: db0f5a34cf8234417ec1cbf4af310e8]
图3
进入首页后会看到“学员报名”、“职健培训”、“获证考试”、“我的证书”四个选项。首先点击“学员报名”，如下图4所示。
[image: 391797655]












图4
输入账号和密码进行新用户注册和登录，密码自行设置，如下图5所示。
[image: 1]
图5
完善信息，如下图6所示。选择自己的身份，如“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用人单位负责人”、“劳动者”等。
[image: 2]
图6
三、选择线上培训内容
登录成功后，再次点击“学员报名”，如下图7所示，出现“培训报名”和“考试报名”两个选项，点击“培训报名”，可看到不同的培训主题，如下图8所示，选择自己需要参加的培训，点击“开始报名”，弹出“您已报名成功”，点击“知道了”，即可完成报名。
[image: 391797655][image: ]

图7                           图8
四、参加线上培训、参加考核并获得证书的方式
回到主页，在右下角“我的”，点击“我的培训”，可看到已经报名的培训，点击“开始学习”，如图9所示；进入后，点击“培训课程”，即可开始学习，如图10所示。完成后，点击如图10所示“获证考试”，即可参与此次培训的考试。考试完成后，可点击如图10所示“申领证书”，获得此次培训的证书。同时，在该页面还可以看到“我的错题”“学习进度”。按照该步骤可完成对所报名的所有课程的学习、考核和证书申领。
[image: ][image: 15851877]
    图9                         图10

五、线下培训、线上考核获得证书的方式
对于线下完成的培训，需要参加线上考试的，可点击首页的“学员报名”，选择“考试报名”选项卡，如图11所示，选择需要报名的考试类型，点击“开始报名”，弹出“您已报名成功”，点击“知道了”，即可完成报名。返回首页，点击“获证考试”，即可看到已经报名成功的考试类型，点击“进入考试”，如图12所示，进入考试系统，完成答题。
[image: 12f6689874164a16c90334208aefe82][image: ]图11                  图12
回到首页，若答题得分合格，点击“我的证书”，可获得本次考试的证书，如图13所示。
[image: 图片1]
图13


附件9
职业健康培训系统管理端使用方法
1、 登录和个性化选择
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s://health-prod-web.haoyuanyiliao.com/health/positionManager”，进入登录页面。

[image: ]
图1
点击右上角小三角形图标，下拉菜单包含个人中心、布局设置、退出登录。在个人中心，用户可以修改基本资料和密码；在布局设置，用户可以设置主题风格、颜色，修改布局配置；点击退出登录，弹出是否退出的确认单选框。
[image: ]
图2
[image: ]
图3
[image: ]
	图4
二、市卫健委管理员功能
登录卫健委管理员账号后，点击左侧导航栏“培训管理”，如图5所示。
[image: ]
图5
左侧显示“培训查询栏目”、“培训展示内容”。在查询栏中，输入名称、年度、时间后，点击搜索可以查询培训信息，点击新增培训可以添加培训信息。
[image: ]
图6
    在左侧点击考试管理后，用户可以搜索和导入考试，并对任意一条数据进行编辑（绑定课程）、同步成绩和导入成绩操作。[image: ]
图7
点击左侧机构管理，用户可以搜索，查看机构信息。
[image: ]图8
点击左侧成绩查询，用户可以通过名称和身份证号码搜索，查看成绩信息。
[image: ]图9
点击左侧证书查询，用户可以通过名称、身份证号码和培训名搜索，查看证书信息。
[image: ]图10
点击左侧健康岗位管理，再点击新增岗位，用户可已通过填写岗位编码、代码和备注，新增数据。对每条数据，用户可以进行删除和修改操作。
[image: ]图11
点击左侧质控标准管理，用户可以进行搜索，查看质控中心的相关条文、规范信息。
[image: ]图12
点击左侧法律法规管理，用户可以在界面上方进行搜索，查看信息，并对每条数据进行查看、删除操作。
[image: ]图13
点击左侧专家管理，用户在界面上方可以下拉选择质控中心，输入专家姓名，再查看信息，并对每条数据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image: ]图14

 点击左侧公式信息管理，用户可以搜索查看公示管理信息，并可进行删除操作。
[image: ]
 图15
三、医学考试中心管理员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该子系统功能，完成对培训和考试的管理，并对成绩和证书进行查询，能对每条数据进行进一步操作，如编辑、删除操作。
[image: ]图16

5、 五个质控质控中心管理员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该子系统功能，完成对相关质控标准、法律法规和公示信息的查看和删除，并对专家进行编辑和删除的功能。
[image: ]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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